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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、交通部公路總局

、南投縣政府、南投縣信義鄉公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97 年 9 月辛樂克颱風來襲期間，南投縣信

義鄉豐丘村明隧道附近因土石坍方，釀成

7 人活埋慘劇事故乙案，交通部公路總局

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南投縣政府等

機關對於本案發生崩坍邊坡之平時維護管

理及相關責任之歸屬釐清等，互相推諉；

坍塌之信義鄉豐丘段 810 地號原住民保留

地遭非法轉讓常年使用種植果樹，信義鄉

公所未依法查處，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

會及南投縣政府，未能善盡職責督促信義

鄉公所查處；又本案發生崩坍之邊坡，坡

度陡峭，發生數次坍塌，南投縣政府對於

顯有致災可能之危險山坡地，未本於公共

安全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職責考量

，積極主動依法尋求妥適方法預防災害之

發生，均有違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有關 97 年 9 月辛樂克颱風來襲期間，南投縣信義鄉

豐丘村之明隧道因土石坍方，釀成 7 人活埋慘劇事故

乙案，依交通部公路總局所提專家學者之相關原因評

估調查報告，認屬於天然災害的範疇，尚非無據。惟

交通部公路總局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（下稱行政

院原民會）及南投縣政府等機關對於本案發生崩坍邊

坡之平時維護管理及相關責任之歸屬釐清等，互相推

諉，顯有不當： 

(一)按 97 年 9 月 15 日辛樂克颱風來襲期間，南投縣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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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鄉豐丘村明隧道附近之台 21 線 91K+600 處邊坡

上方，於當日 17 時許發生突發性崩坍，崩坍範圍

高約 140 公尺，寬約 130 公尺，土石滑動約 100 公

尺，覆土高約 3 至 5 公尺，土方數量約 5 萬 2 千立

方公尺，坍塌土石瞬間將行駛於葡萄園農路及豐丘

高架橋施工便道通行之車輛淹沒覆蓋，造成 7 人罹

難之事故。事故後，於 97 年 9 月 20 日由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陳副主委率具有土木、大地、結構等

技師專業委員至現場會勘，並於 97 年 9 月 25 日由

行政院范政務委員於行政院召開「辛樂克風災國家

賠償責任問題研商會」，作成結論：豐丘明隧道南

口前方邊坡土石崩塌事件，原則上朝災害救助之方

向處理，請內政部提供受害者必要協助，從優妥適

處理。 

(二)交通部公路總局分析致災成因略以：辛樂克颱風來

襲期間帶來豐沛雨量，由信義鄉信義雨量站測得 9

月 12 日至 15 日有效累積雨量為 552.5 公釐，致使

邊坡上方表面原本林木茂盛土壤，因連日豪大雨含

水量達飽和狀態，致該處邊坡於 97 年 9 月 15 日 17

時 5 分發生突發性崩坍走山。經於 97 年 10 月 17

日邀請學者至現場會勘並提出勘查意見：「災區現

場崩落至地面之土石材料觀察研判，崩塌區下邊坡

之部份地層（下部）可能位處於陳有蘭溪右岸之舊

河階地，地層材料主要由次圓形（sub-round）之

卵石夾雜砂土及粉土所組成，最大粒徑約可達

70~80cm，此等地層因係河川堆積而成，故組織鬆

軟，極易遇水軟化並易受雨水或河水之侵蝕與沖

刷，並導致邊坡之不穩定現象。另由崩塌區上方蓮

霧果園所拍攝照片觀察研判，上邊坡（上部）之部

份地層材料主要由次角狀（sub-angular）塊石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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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砂土及粉土所組成，可能是野溪沖刷而崩塌的崩

積土，此等地層因係崩塌堆積而成，故組織鬆軟。

無論如何，這兩種地層皆屬極易遇水軟化並易受雨

水或河水之侵蝕與沖刷，並導致邊坡之不穩定現

象。」之後，於 98 年 1 月 8 日再正式委託學者對

該處土石坍方之發生原因評估調查，並於 98 年 2

月 18 日提出「豐丘地滑機制評析」報告結論略以：

「1、由於在豐丘交會之剪裂帶多達八組，因此地

下地質十分破碎，造成台 21 線新中橫沿線存在數

以百計的高陡坡地滑。世界各國之處理方法大都趨

於一致；在經費較少的情況下，均僅整治對公路後

續行車安全產生影響之有限的地滑區；對於無法預

知何時會產生滑動的高陡邊坡而言，特別是草木林

立者，在滑動破壞前，實際上是不可能被處理的；

而在經費較多的情況下，即採用橋梁跨越地滑區，

使減災效果更為明顯有效。2、對於豐丘高陡邊坡

而言，在地滑前，由於覆蓋一層十分青翠的草木，

內部土石之質變狀況、及何時會造成滑動破壞，事

實上是無法事先預知的；這種事先無法預知的高陡

坡地滑災害，即屬於天然災害的範疇。」 

(三)另本院於 98 年 8 月 10 日舉行之諮詢會議，邀請之

相關專家學者意見，亦認同本案災害之發生，主要

係因颱風期間帶來豐沛雨量，且本案坍塌地地層組

織鬆軟，遇水極易軟化，何時會滑動坍塌，實際上

是無法能夠準確預測，應屬天然災害。 

(四)惟查，本案於 97 年 9 月 15 日 17 時許發生，造成 7

人罹難之重大事故，罹難者家屬並於 97 年 10 月間

分別提出國家賠償之請求。且依相關報導，總統於

9 月 17 日前往災區視察災情時，亦要求工程單位應

預防類似意外再度發生外，並答應家屬會在一周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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釐清意外責任。惟本案事故發生後，97 年 9 月 20

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陳副主委率相關專業委

員至現場會勘後，97 年 9 月 25 日即由行政院范政

務委員於行政院召開「辛樂克風災國家賠償責任問

題研商會」，作成：「豐丘明隧道南口前方邊坡土

石崩塌事件，原則上朝災害救助之方向處理…」之

結論，並無相關專業機關之鑑定報告，即認坍方係

屬天然災害。而本院調查時，交通部公路總局答覆

有關本案有無國家賠償之問題，即援引上開行政院

召開會議之「原則上朝災害救助之方向處理」結論

，做為本案應屬天然災害之理由之一。嗣後，交通

部公路總局雖於 97 年 10 月 17 日邀請學者至現場

會勘並提出勘查意見，但仍未委託專業機構鑑定，

遲至 98 年 1 月 8 日，交通部公路總局始正式委託

對該處土石坍方之發生原因評估調查，進行現地勘

察、測量、取樣、試驗、邊坡剖面繪製、滑動機制

探討、邊坡穩定分析及邊坡穩定特性之探討，並於

98 年 2 月 18 日提出「豐丘地滑機制評析」鑑定報

告。而於本院約詢時，交通部公路總局稱道路邊坡

之養護處理雖是由該局負責，但如邊坡用地未經以

交通用地辦理徵收，即未納入該局養復範圍，本案

坍塌邊坡土地高 100 餘公尺，為行政院原民會管理

之國有土地，並未納入該局公路養復範圍。因實際

上部分權責不清，因此該局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

務局、水土保持局（下稱行政院水保局）於本案發

生後即共同成立「大型邊坡整治聯繫小組」，定期

召開會議研議。行政院原民會則稱，該路段上邊坡

公路單位曾施作工程，其坍塌施工單位有權責進行

判斷，而災害善後工程，仍應由道路養護單位進行

處理，應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委託鑑定。而南投縣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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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則稱其非路基邊坡養復權責機關，應由交通部公

路總局處理鑑定。 

(五)按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道路邊坡之養護管理機關，行

政院原民會為該坍塌土地之登記管理機關，而南投

縣政府則為該坍塌地之山坡地保育利用及水土保

持之地方主管機關，對於本案土石坍方之發生原

因，本應本於行政運作應積極主動之態度，避免因

時日拖延過久而造成鑑定困難，儘速協調委託專業

機構鑑定，除了解有無施作相關補強措施之必要

外，並釐清相關責任歸屬，謀求對受災民眾進一步

之補救，卻對於本案發生崩坍邊坡之平時維護管理

及相關責任之歸屬釐清等，互相推諉，顯有不當。 

二、本案信義鄉豐丘段 810 地號之原住民保留地，經設定

耕作權予原住民全萬善，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

法第 15 條規定，並不得轉讓或出租。惟遭非法轉讓

由孫添發常年使用種植果樹，信義鄉公所為上開辦法

之執行機關，本案災害發生前未能依法查處，迨災害

發生後始於 98 年 4 月 7 日完成塗銷登記，管理顯有

疏失；又行政院原民會為該原住民保留地之登記管理

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，南投縣政府為地方主管機關，

未能善盡職責督促信義鄉公所查處，均有怠失：  

(一)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 條規定：「本辦

法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7 條規定訂定之。」

同辦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

央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；…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

政府。…本辦法之執行機關為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。」第 3 條規定：「本辦法所稱原住民保留地，

指為保障原住民生計，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

有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定劃編，增編供原住民使用

之保留地。」第 8 條規定：「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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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情形之一者，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

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…。」第 15 條規定：

「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權、地上權、承

租權或無償使用權，除繼承或贈與於得為繼承之原

住民、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

外，不得轉讓或出租。」第 16 條規定：「原住民

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，除得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收回原住民保留地外，應依下列規定處理之：

一、已為耕作權或地上權登記者，訴請法院塗銷登

記。二、租用或無償使用者，終止其契約。」第 28

條規定：「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

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，得繼續承租。」合先敘

明。 

(二)本案豐丘明隧道段上邊坡坍塌土地為南投縣信義

鄉豐丘段 809、810 及 811 地號之國有原住民保留

地，管理機關登記為行政院原民會，其管理、使用

之實際情形，經詢據行政院原民會及南投縣政府查

復如下： 

１、809 地號：土地面積為 3.6977 公頃，土地使用分

區及用地類別為「山坡地保育區，林業用地」，

無設定他項權利及出租情形，於災害發生前現況

使用為雜木林，為期沿線道路邊坡安全，並未提

供原住民申請設定或承租，仍保留其自然原貌，

無超限利用情形。 

２、810 地號：土地面積為 0.1640 公頃，土地使用分

區及用地類別為「山坡地保育區，農牧用地」，

由南投縣信義鄉公所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

辦法第 8 條規定設定耕作權予原住民全萬善，土

地現使用人為孫添發，其現況地上物為蓮霧果

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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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811 地號：土地面積為 0.43 公頃，土地使用分區

及用地類別為「山坡地保育區，農牧用地」，由

南投縣信義鄉公所依管理辦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

定出租予莊○○，現況地上物為蓮霧果樹。 

(三)經查，信義鄉豐丘段 810 地號之國有原住民保留

地，登記管理機關為行政院原民會，於 89 年間由

管理執行機關南投縣信義鄉公所依原住民保留地

開發管理辦法第 8條規定設定耕作權予原住民全萬

善，依同辦法第 15 條規定，並不得轉讓或出租。

惟該土地遭非法轉讓於孫添發常年使用種植果

樹，信義鄉公所為上開辦法之執行機關，本案災害

發生前未能依法查處，迨災害發生後始於 98 年 3

月 4日函南投縣政府謂已函送地政事務所辦理耕作

權塗銷登記，並經於 98 年 4 月 7 日完成塗銷登記，

管理顯有疏失；又行政院原民會為該原住民保留地

之登記管理機關及中央主管機關，南投縣政府為地

方主管機關，未能善盡職責督促信義鄉公所查處，

均有怠失。 

三、本案發生崩坍之邊坡，坡度陡峭，發生數次坍塌，南

投縣政府對於轄屬範圍內顯有致災可能之危險山坡地

，未本於公共安全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職責考

量，積極主動依法尋求妥適方法預防災害之發生，或

加以限制使用，甚至檢討陳報劃定「特定水土保持區

」嚴格禁止危險山坡地之任何開發行為，其無視災區

坡地之潛在危險，而採消極被動之作為，顯有可議： 

(一)按水土保持法第 2 條：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

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

在縣 (市) 為縣 (市) 政府。」；同法第 4 條：「

公、私有土地之經營或使用，依本法應實施水土保

持處理與維護者，該土地之經營人、使用人或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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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為本法所稱之水土保持義務人。」；同法第 8

條：「下列地區之治理或經營、使用行為，應經調

查規劃，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

與維護：…二、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…」

；同法第 12 條：「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

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，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，送

請主管機關核定，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

，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：一、

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

或整坡作業。…」；同法第 33 條：「有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，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：

…二、違反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規定之一，未先擬

具水土保持計畫或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

處理與維護者，或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，未在規定

期限內改正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。前

項各款情形之一，經繼續限期改正而不改正者或實

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，按次分別處罰，至

改正為止，並令其停工，得沒入其設施及所使用之

機具，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，所需費用，由經

營人、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。」另同法第 16 條：

「下列地區，應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：…五、山

坡地坡度陡峭，具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。六、其他

對水土保育有嚴重影響者。…」；同法第 19 條第 2

項：「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類地區，區內

禁止任何開發行為，…」。另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

第 2 條：「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 (市) 為

縣 (市) 政府。」；第 15 條：「山坡地之開發、

利用，致有發生災害或危害公共設施之虞者，主管

機關應予限制，並得緊急處理；所需費用由經營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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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使用人或所有人負擔。」分別定有明文。 

(二)查本案豐丘明隧道段上邊坡坍塌之 809、810 及 811

地號土地，依行政院 86 年核定之「台灣省山坡地

範圍地段明細表」所示，係屬山坡地，於其上種植

農作物，其實施水土保持之實際監督、執行情形，

經詢據南投縣政府稱：信義鄉全鄉皆為山坡地範圍

，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：「下

列地區之治理或經營、使用行為，應經調查規劃，

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

：二、農、林、漁、牧地之開發利用。」經查本案

崩塌之土地為 809 地號，810 及 811 地號現況為等

高耕作種植蓮霧並全園植草，尚符合水土保持技術

規範。縣政府於山坡地範圍內之實際監督、執行情

形，除由行政院水保局每 2 個月提供衛星影像變異

點查證外，民眾檢舉或縣政府設立之巡查人員巡查

等管道實施山坡地違規查報取締；另行政院水保局

則稱，其使用現況，809 地號屬宜林地，崩塌前為

雜木林，初步判斷，尚無超限利用。810 及 811 地

號屬農牧用地，種植蓮霧樹並無不可，查有實施等

高種植、植生覆蓋、噴灌等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。

又中央機關水保局之督導及輔助則有：1、提供免

費檢舉電話、書面檢舉及網路檢舉。2、運用衛星

影像輔助監測：經查本案坍塌處，97 年底有 1 筆衛

星變異點（經查證為豐丘明隧道崩塌後衛星影像。

）3、分局協助查報。 

(三)惟查，本案崩塌之土地，係緊臨省道台 21 線，該

路段來往人車頻繁，如發生土石崩塌，極易發生危

及來往人車之安全。且該路段坡度陡峭，地質極不

穩定，歷年發生數次坍塌，同段 809 地號之邊坡處

所（台 21 線 91K＋600），於 89 年 5、6 月及 9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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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，公路總局即因坍塌二度施作上邊坡之修復工程

，大量設置型框植生、立體網植生護坡及厚噴凝土

等，並加錨固型岩釘。且因該路段崩塌之危險性及

發生坍方之頻率過高，為澈底解決該問題，公路總

局乃於 96 年 7 月間開工，興建「台 21 縣豐丘明隧

道段改建橋樑工程」，以維人車通行該路段之安全

。而依本院邀請之相關專家學者提供之諮詢意見，

亦指出：山坡地墾植使用，原本地表的樹、草會減

少，又加上不斷的澆水，對於坡地土壤就有不良的

影響，容易造成問題。而果園水分之灌溉，會增加

地層的飽和度，對土壤的穩定性確是會有不利的結

果。南投縣政府身為「水土保持法」及「山坡地保

育利用條例」之地方主管機關，對於轄屬範圍內顯

有致災可能之危險山坡地，未本於公共安全及保障

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職責考量，積極主動依法尋求

妥適方法預防災害之發生，或加以限制使用，甚至

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16 條規定，檢討陳報劃定「特

定水土保持區」嚴格禁止危險山坡地之任何開發行

為。南投縣政府無視災區坡地之潛在危險，而採消

極被動之作為，顯有可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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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97 年 9 月辛樂克颱風來襲期間，南投

縣信義鄉豐丘村明隧道附近因土石坍方，釀成 7 人

活埋慘劇事故乙案，交通部公路總局、行政院原住

民族委員會及南投縣政府等機關對於本案發生崩

坍邊坡之平時維護管理及相關責任之歸屬釐清等

，互相推諉；坍塌之信義鄉豐丘段 810 地號原住民

保留地遭非法轉讓常年使用種植果樹，信義鄉公所

未依法查處，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南投縣政

府，未能善盡職責督促信義鄉公所查處；又本案發

生崩坍之邊坡，坡度陡峭，發生數次坍塌，南投縣

政府對於顯有致災可能之危險山坡地，未本於公共

安全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職責考量，積極主

動依法尋求妥適方法預防災害之發生，均有違失。

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

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 

 

 


